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立项依据

《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各义务教育学校
项目基本概况

对义务教育阶段“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1,087,785.75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860,787.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的“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中1,250.00元/生.学年，小学1,000.00元/生.学年；非寄宿的“四类”学生，初中625.00元/生.学年，小学500.00元/生.学年。
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1,087,785.75 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860,787.00 元。
项目实施计划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昌宁教育高质量发展。
项目二：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经费
一、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经费
二、立项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

2.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厅字〔2021〕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语文、艺术、英语质量监测任务。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全县中小学的语文、艺术、英语进行教育质量监测。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上交监测经费150,000.00元，监测过程中支出相关费用150,000.00元，合计3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计划在3至5月份完成。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3月份，上报学校信息，确认样本，上报师生信息。

4月份，成立县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县级实施工作细则和应急预案，确认师生信息，并配备测试用文具物品。
5月份，开展测试程序与工作规范培训，接收与保管监测工具，开展测前准备情况的问题排查，问卷调查系统作答练习测试，完成测试。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监测分县（市、区）呈现县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状况、学习习惯养成和师资、设备配备及保障情况等，对影响我县学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诊断县域义务教育质量问题，为学校改进教育教学提供参考，推动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提升。

